
律政司司長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

的落實情況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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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八月二日）在立法會司

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建議的落實情況

的開場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自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於二○一二年採納現時的報告機制以來，今日

是我首次以法改會主席的身分，向此事務委員會提交年度報告，當中註

明由法改會提出而尚未獲落實的建議的考慮和推行進度，目的是希望此

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其他事務委員會或其成員可以向相關的決策局及部

門就個別建議作出直接跟進。  

 

  在簡介我們提交的討論文件之前，我希望簡單概述法改會的角色及

職能，以及簡介政府日後就法改會建議落實情況向立法會匯報的方式。  

 

法改會的背景  

 

  法改會於一九八○年一月成立，是一個獨立於政府的非法定諮詢機

構。法改會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人選包括學術界人士、法律執業者和

其他社會賢達。其當然成員為律政司司長、即本人，和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以及法律草擬專員。  

 

法改會的職責  

 

  法改會一直致力於提出令香港的法律更有效、更易於被市民理解和

更切合社會需要的改革建議。法改會負責研究由律政司司長或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轉介的法律課題，以考慮是否有需要改革有關法律，並在合適

的情況下提出改革建議。  

 

法改會研究工作的模式  

 

  法改會的研究工作一般循以下四個步驟進行︰  

 

（一）首先，轉介法改會研究的課題，先由為此目的而成立的專責小組



委員會作出深入討論。除了有關課題的專家及持份者外，相關決策局或

部門的代表亦會被邀請加入小組委員會，務求令小組委員會能盡早適當

地顧及有關的政策考慮；  

 

（二）第二，法改會會就所研究課題的諮詢文件廣泛徵詢公眾意見；  

 

（三）第三，在發表報告書前，法改會會審議小組委員會呈交的報告書

的擬稿和當中的建議，過程以非公開的形式進行；  

 

（四）最後，由法改會發表最後報告書。  

 

  在報告書發表後，該報告書亦會隨即提交政府當局審議，而法改會

就該課題的研究工作亦就此告一段落。  

 

法改會報告書發表後的跟進工作  

 

  法改會報告書提交政府後，將由負責決策局考慮是否和如果決定採

納的話，如何落實法改會的建議。  

 

  實際落實法改會建議的跟進工作，例如諮詢及立法，由當時相關的

決策局全盤主導，亦由決策局向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匯報，以便

該委員會在有需要時直接與該決策局跟進。  

 

  就負責決策局考慮法改會建議的進度及有關建議的落實結果而言，

法改會可擔任的角色是受制於作為法律改革機構的權限，不能勒令政府

以某特定方式處理我們的建議。  

 

  儘管如此，為了利便日後可能因落實法改會的建議而展開的工作，

我們會在兩方面做工夫：（一）在資源允許的情況下，會在最終的報告

書加入法例草案或擬稿；（二）如情況有所需要，法改會秘書處的律師

亦會向負責決策局提供協助，主要是解釋在已發表報告書內提出的建議

內容背後的考慮因素和理據，詳細解釋作出有關建議的相關背景和目

的。整個運作模式和相關配套是希望與負責決策局維持良好的合作和互

動關係。  

 

政府日後就法改會建議落實情況向立法會匯報的方式  

 

  為了優化我們向立法會報告法改會的工作，以及令決策局更有效向



立法會匯報相關的跟進工作，我們會進行優化匯報的方式。上屆政府經

內部討論後決定，首先就法改會建議的實際落實情況，特別是一些詳細

的回應，以後會由行政署負責從相關決策局收集資料後，向立法會所有

議員發出相關資料文件，詳細講述法改會報告書的實際落實情況及政府

當局的最新回應。而我本人作為法改會主席，當然會繼續向立法會此委

員會報告，但我希望集中處理法改會本身工作的實況和過程。  

 

  我們希望此安排會帶來以下好處，包括︰  

 

（一）讓整體立法會議員可更有效地監察法改會建議的落實進度；  

（二）理順政府各政策局和法改會的運作；  

（三）使外界更清楚了解政府當局跟進法改會建議的責任；及  

（四）讓法改會可集中資源履行其專責角色。  

 

  同時，法改會網頁仍會上載法改會建議的最新落實情況，包括負責

決策局就落實建議的回應，讓公眾瀏覽和知悉。  

 

討論文件  

 

  法改會今次提交此事務委員會的討論文件，列出法改會至今發表共

70 份報告書的落實進度。過去一年的較重大進展已詳述於我們提交的文

件第 4（a）至第 4（c）段，包括為落實二○二一年十二月發表的《與仲

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報告書的條例草案已於今年六月獲立法會通

過，在此我特別感謝議員在審議該條例所作的努力和支持。  

 

結語  

 

  最後，本人衷心感謝事務委員會以及立法會所有議員一直對法改會

工作的關注和支持。  

  

完  

2022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  

 


